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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我司承诺在承担观澜湖园区基础设施市政道路项目二期水保单位比选工作期间，严格履行合同职责，按照贵司要求提供服务，配合贵司工作。
如因特殊情况项目后续业务终止，同意不追究贵单位责任。如因我司工作不配合或不专业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司承担，贵单位有权解除合同，终止合作及进行费用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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